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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

学院政字〔2024〕2 号

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分散采购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学院采购管理，建立规范有序的学院采购运行

机制，提高学院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国矿业大学采购管理

办法（暂行）》（中矿大财字[2014]13 号）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采购，是指以合同（成交单）方式有偿取得

货物、服务的行为，包括购买、租赁、委托、雇用等。

本办法所称货物，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，包括原材料、燃

料、设备、产品等。

本办法所称服务，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采购对象。

第三条 学院采购活动应当按照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和诚实守信

的原则，符合采购效率更高、质量优良和服务良好的要求进行。

第四条 各科室应当明确相关岗位的职责权限，确保采购需求制

定与内部审批、招标文件准备与复核、合同签订与验收、验收与保管

等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。

第二章 学院采购管理机构及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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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党政办公室作为采购归口管理部门，设立采购专管员，

负责采购活动归口管理及付款工作，其主要工作职责：

（一）制定或更新学院采购管理制度，建立采购管理规范；

（二）汇总审核学院年度政府采购预算及政府采购计划；

（三）复核采购科室提出的采购需求申请；

（四）审核采购文件、采购合同；

（五）管理、指导各科室政府采购工作；

（六）负责采购合同的编号；

（七）负责采购合同备案，资料整理归档。

第六条 各业务科室负责采购活动的组织和实施。其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根据采购与招标项目的性质，做好采购项目的前期调研和

采购文件准备工作；

（二）编制本科室采购需求申请，采购需求应当明确采购项目的

技术要求及商务条款；

（三）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参与采购项目的评审工作；

（四）组织实施学院自行采购活动，负责具体采购；

（五）对于日常办公用品，按照货比三家择优的原则，指定一家

质量可靠、价格合理的供货方，定期结账；

（六）负责采购合同的签署、合同交底、合同履行、合同纠纷的

处理；

（七）负责采购项目的验收；

（八）负责采购档案的整理和移交。

第三章 采购实施程序

第七条 凡采购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项目或者达

到学校集中采购限额标准的采购项目，实行学校集中采购；对于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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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、未达到学校集中采购限额的采

购项目可实行自行采购。

第八条 学院自行采购范围及程序：

服务类、货物类、家具、仪器设备等采购项目金额在 1 万以上至

5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，可由学院线下自行采购，学院需成立 3 人以上

采购小组，按照货比三家及择优的原则确定供应商，并将三家供应商

的联系人、手机号及价格备案，并提交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后执行采

购。服务类、货物类、家具、仪器设备等采购项目金额在 1 万（不含）

以下，由学院直接采购。

第四章 采购合同管理

第九条 学院采购签订的合同分别由党政办公室和院实验中心归

口管理。

第五章 采购验收与档案管理

第十条 仪器设备及家具类采购验收工作由学院按照要求组织验

收；在仪器设备调试运行正常后进行技术验收：其他的货物、服务由

学院负责组织采购验收工作。党政办公室成立验收小组（两人或两人

以上）组织验收。

第十一条 党政办公室对采购项目每项采购活动的采购文件应当

妥善保存，不得伪造、变造、隐匿或者销毁。采购文件的保存期限为

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。

第十二条 各业务科室应妥善保管本科室采购全过程文件，并于年

底移交党政办公室归档保存。

第六章 采购监督检查管理

第十三条 学院应及时协助采购与招标管理办公室对学院采购项

目的采购质疑及时做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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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学院采购活动，应当接受审计、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人文与艺术学院

2024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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